
               合同编号：                

签约地点：浙江舟山 

签约日期：2020 年 6月  日 

船舶买卖合同 

 

甲方(卖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乙方（买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同意就甲方所属的“旗祥 21”轮散货船（简称“船舶”）出售

给乙方的事项，特订立合同如下： 

一、船舶概况 

船名：旗祥 21     船型：散货船  

船籍：上海      总长：225.00 米                  

型宽：32.26米     型深：19.60米               

总吨：40913               净吨：25963      

建造地：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  建造完工时间：2011年 09月 06 日 

船舶识别号：CN20102422323 

二、船舶产权 

甲方确认拥有本合同下的船舶的全部产权。 

三、船款 

船舶出售的船款（不含税价）合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人民币               元

整）。乙方应当在船舶交接当天并于交船前将船款的全部税费         元另行支付至甲方在

本合同第七条中约定的账户。甲方在收到乙方的全部船款及税费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开

具相应的发票。 

四、付款 

1、乙方已于       年    月    日将购船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元（大写：

人民币             元整）支付至浙江船舶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经甲方同意后，该购船拍



卖保证金可以冲抵船款。乙方应在拍卖成交后 5个工作日内将 10%的船款（即人民币    元）         

支付至浙江船舶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至于剩余船款人民币             元，乙方应当在船

舶交接当天并于交船前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如下账户： 

户名：浙江船舶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舟山市营业部 

银行账号：1206020109200087908 

2、在买卖双方签署完船舶交接确认书,甲方完成船舶注销手续后，浙江船舶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将前述保证金、船款合计             元支付给甲方。 

五、交船时间和地点 

交船期限：2020 年 07月 19 日之前，具体时间由甲方指定。 

交船地点：甲方指定的中国境内港口锚地或码头。 

甲方同意乙方在支付 10%船款后，可以委派 2 名代表上船直至交船，以便熟悉船舶状况，

但跟船人员不得干涉或妨碍甲方船员的正常工作。跟船人员的费用和风险由乙方自负。  

甲方在确认乙方已付清全部船款后，应立即通知乙方接船代表接船，交接船工作不得拖

延，双方应予以密切配合。 

六、 交船条件 

1、甲方仅按船舶现状向乙方交付船舶。甲方对船舶不承担任何质量、权利、数量等任

何方面的瑕疵担保责任。 

2、船舶按现状移交，一切属于该船的设备、配件等均不能带下船，船员个人物品、租

赁设备和自然损耗除外。 

3、乙方应按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支付船款。 

4、甲方应在交船日前提前 10 天向乙方发送交船预报，并提前 5 天以传真、邮件或其它

书面方式向乙方发送交船确报，由乙方原因导致的船舶交接推迟、延误，乙方需承担相应违

约责任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5、交船时甲方在确认乙方已付清全部船款后，甲乙双方代表即可签署船舶交接确认书

（样式见附件）。船舶交接确认书签署之后即视为甲方已经向乙方履行了船舶交付义务。 

6、交接时乙方应配备符合海事部门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船员接船。若接船船员未到位，

甲方有权终止交接，此后船舶产生的一切费用和责任由乙方承担。 

七、标识与燃料 

1、船舶交接 4 个月后，乙方不得使用原有船名、标识等甲方相关标志符号，乙方应及

时去除原有船名、标识等原船舶标志符号，未经甲方授权不得继续使用原标志符号。 

2、船舶交接时，双方对船上剩油进行现场测量，燃油油价参考交接地前一个工作日中

国石化市场挂牌价格作为结算依据进行核算，未使用的船存滑油油价参考采购价格作为结算

http://www.csi.com.cn/face/Talent/


依据进行核算（若甲方不能提供采购价格，则按照同品牌供应商报价核算）。交接当日乙方

应当一次性将剩油款直接支付至甲方自身账户（户名：                        ；开户

行                               ；账号                      ）。甲方无须向乙方提

供剩油款的发票，如果乙方或任何税务机关要求甲方提供剩油款发票，乙方应当向甲方另行

支付相应的税款。 

八、船舶注销 

1、在甲乙双方办理船舶交接手续时，如乙方需要，甲方可以将相关证书的扫描件或复

印件提供给乙方。甲方需及时办理该船的注销手续。 

2、交船时，甲、乙双方应互相交换下述文件：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二、

授权书原件。 

3、在甲、乙双方资料提供齐全的前提下，甲方应在船舶交接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妥该轮

在原登记机关的注销登记，并提供该轮的船舶所有权、国籍注销登记证明书原件及船价增值

税     发票（税率为   %）给乙方，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船舶交接前，乙方应提供船舶

注销所需要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资料，资料需加盖公章。 

4、船舶为内外贸兼营船舶，现为外贸回国航次，甲方不负责办理该轮外贸转内贸的手

续。若乙方因自身资质原因确需办理外贸转内贸手续，甲方可以协助办理，但是相关费用、

时间及风险均须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对于甲方因此而产生的费

用与成本，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3 日内全额支付给甲方。 

九、责任、风险划分 

以船舶交接确认书签署之时为界，在船舶交船前，船舶发生的一切风险、责任、费用由

甲方承担；在船舶交船后，船舶发生的一切风险、责任、纠纷、费用等由乙方承担，如果就

该等风险、责任、纠纷、费用存在第三方责任人的，乙方有权向该第三方责任人进行追偿或

索赔。 

十、违约和纠纷的处理 

若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第四条的规定支付船款，或乙方未能在交船确报确定的交船日接

船，或乙方因任何理由拒绝接收船舶的，或乙方违反本合同项下任何义务的，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甲方解除合同后，已付船款（包括购船拍卖保证金）及其利息归甲方所有。若已付船

款（包括拍卖保证金）及其利息收入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

失费用（包括重新拍卖的佣金、评估费、律师费、重新拍卖时的船舶成交价低于本次拍卖价

款的差额），并承担甲方全部损失费用的利息（以全部损失金额为基础，按年利率 8%从上述

费用产生之日计算至乙方实际清偿之日）。 

若甲方未能在本合同约定的交船日期之前通知乙方接船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收



到乙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应在 3个银行工作日内退还所收到的全部船款。 

十一、不可抗力 

本合同在执行中若由于其它特殊原因如台风、大于该轮抗风能力的大风等其他不可抗力

而致使乙方不能履行合同，则交船时间相应顺延。 

十二、管辖 

本合同及该轮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合同下产生的纠纷由上海海

事法院管辖。 

十三、合同的签署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壹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并签订补充

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船舶交接确认书 

 

船舶交接确认书 

 

甲方（卖方）：  

地址： 

 

乙方（买方）：                     

地址： 

  

 

甲、乙双方根据    年   月    日签订的船名为“旗祥 21”轮船舶买卖合同的规定，

乙方已将该船舶买卖的船款合计人民币     元全额付给甲方，乙方在 2020 年   月   日充

分检查并确认了该船舶的状况、文件、纪录、资料等各种设施、设备和文件，船舶符合交

接条件，乙方于       按船舶现状无条件接收船舶。至此，甲方已经履行了船舶买卖合同

项下的船舶交付义务。交接后该船舶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与船舶有关的一切债权、债务也由

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本交接确认书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